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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9700—2005《船用热交换器热工性能试验方法》,与GB/T19700—2005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试验工况流量稳定性定量要求[见4.2b)];

b) 更改了试验介质要求(见4.4,2005年版的3.7);

c) 更改了测量仪表精度要求(见4.5,2005年版的3.6);

d) 增加了试验室内清洁、电磁干扰、接地等试验环境要求(见5.3、5.4);

e) 增加了温度测量仪表的具体安装要求[见7.1.1b)和7.1.1c)];

f) 更改了压力、流量测量仪表的安装要求[见7.1.1e)、7.1.1f)、7.2.1d)、7.2.1e)、7.3.1d)和

7.3.1e),2005年版的6.1.4、6.1.5、6.2.4、6.2.5、6.3.4和6.3.5];

g) 更改了数据采集频率(见7.1.2,2005年版的6.1.6);

h) 增加了变工况试验方法(见7.1.3、7.2.3、7.3.3);

i) 增加了性能曲线图绘制要求(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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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热交换器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用热交换器(以下简称热交换器)热工性能的试验系统、试验环境、试验项目、试验

程序、数据处理、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船用冷却器、冷凝器、加热器等各类热交换器的热工性能试验。换热元件的热工性能

试验可参考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有毒、易燃、易爆、强腐蚀性流体以及深冷液体为介质的船用热交换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1—2014 热交换器

GB/T2497 船用柴油机增压空气冷却器

GB11122—2006 柴油机油

GB/T18816 船用热交换器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试验系统

4.1 试验系统由冷、热介质的温度调节设备,流量调节设备,温度、压力、流量测量仪器仪表,泵、管路及

连接装置,计算机处理系统等组成。

4.2 试验系统应具有自动控制试验介质温度和流量的功能。当介质流量和温度调整到规定工况,稳定

后进行试验,测试过程各工况点温度和流量的偏差规定如下:

a) 温度偏差应不超过±0.5℃;

b) 流量偏差应不超过±1%。

4.3 所有的测量仪表(压力表、压差表、温度计、流量计等)均应经有关计量部门检验合格,且在有效

期内。

4.4 试验介质选择如下:

a) 油冷却器采用GB11122—2006中质量等级为CC级、黏度等级不低于30的柴油机油作为油

冷却器的统一试验介质,水冷却器的试验介质为清洁淡水,气体冷却器的试验介质为空气,试
验冷却介质均为清洁淡水;

b) 油加热器采用GB11122—2006中质量等级为CC级、黏度等级不低于30的柴油机油作为油

加热器的统一试验介质,水加热器的试验介质为清洁淡水,试验加热介质可为过热蒸汽(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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